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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的是有一个士兵在一次战斗中腿部中箭，疼痛不已。

一位外科医生来治他的箭伤。医生看了看说：“这个不难！

”便拿出一把剪刀，将露在外边的箭杆剪掉，然后就要走。

士兵发急地说：“肉里的箭头怎么办呀？”医生摇摇头说：

“我是外科大夫，肉里的箭头是内科的事，不归我管。” 这

样的外科医生，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过，我不得而知。但是

，在物权法草案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这位外科医生的影子。 

物权法草案第三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本法和其

他法律规定。”而第八条又规定“其他法律对物权的种类和

内容等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何谓物权法？基本的法

律理论科学告诉我们，调整物权法律关系的法律就是物权法

。所以，完整地、全面地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本来就是

物权法的基本任务，那么，从上述第三条和第八条的规定来

看，法律草案的起草者是“那是相当地糊涂”啊！理由如下

： 首先，我国的物权，究竟包括哪些种类？每一种权利的内

容又是什么？这是物权法必须回答清楚的基础性问题，更是

物权法的起草者必须回答清楚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搞

不清楚，就好象搞不清楚自己究竟该管“箭杆问题”还是该

管“箭头问题”一样。因此，从基本的法理学和立法技术讨

论起来，物权法草案第三条的规定，是只能表述为“物权的

种类和内容由本法规定”的，否则，要物权法做什么？ 第二

，关于我国的其他法律是如何规定“物权”的？这也是物权



法的起草者必须搞明白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第三条和

第八条的内容联系起来看，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负责起草物

权法的民法学家们，对于其他法律中关于物权的规定“那是

相当地不明白”地。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不明白，物权法

草案就无法完成物权法与其他法律的相互有机衔接和科学协

调，这是物权法的最致命的立法技术缺陷，将为物权法和其

他法律的矛盾冲突埋下严重隐患。 第三，上述两个条文相互

之间的规范含义不但重复多余，而且“其他法律”一词，语

义含混、指向不明。在目前中国各地方、各部门争相制定法

规争权夺利的情况下，上述两个条文是难免成为其他法规瓦

解物权法功能和作用的法律口实的，并最终导致调整物权关

系的各种法律法规之间关系混乱不堪的局面。例如，物权法

和担保法之间的矛盾和混乱就是物权法草案必须注意的问题

之一。 法律为国之重器，立法，是运用严格的立法技术进行

的重大国事活动。现代的明智立法者都比较重视立法技术，

因为不重视立法技术的法律必然缺少科学性，更不具有现实

性，立法的目的也难以实现。而物权法草案第三条和第八条

根本就不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和立法技术上的合理性。既然

王利明教授说：“我国已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没有《物权法》，这一目标就无法

实现。”那么，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连物权法体系的内

部衔接关系甚至草案自身的基本问题都回答不清楚，所谓“

法律体系”压根就是一种侈谈和无益的空气振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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